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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

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1 人，代表股份 579,110,6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43,242,9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代表股份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8人，代表股份 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8人，代表股份35,867,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1%。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78,552,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123,9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9,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7%；反对123,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6%；弃权43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78,580,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4%；反对124,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4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37,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7%；反对12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4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578,572,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0%；反对123,6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29,1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87%；反对123,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同意578,504,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3%；反对125,7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6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88%；反对125,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6%；弃权480,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0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
同意578,569,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6%；反对12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26,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5%；反对12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0%；弃权414,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578,525,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0%；反对157,8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弃权427,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2,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89%；反对157,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弃权427,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578,52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2%；反对148,4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弃权435,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4,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28%；反对148,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39%；弃权435,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3%。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78,549,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1%；反对125,2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06,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57%；反对125,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2%；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573,116,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0%；反对5,558,04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98%；弃权 43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73,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9%；反对 5,558,

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60%；弃权435,82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573,12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70%；反对5,555,14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93%；弃权4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885,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222%；反对 5,555,

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879%；弃权426,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9%。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吴超青、汤佳莹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甘
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3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4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6月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八）会议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324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提案名称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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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

方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

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及发

行价格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

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价格调整机

制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

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

象、金额及数量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

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

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

二条规定情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首次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行为的议

案》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提案披露情况
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25-049、2025-102、2026-032），具体内
容详见2025年6月10日、2025年11月8日和2026年5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提案：提案1.00至提案23.00。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提案：提案1.00至提案23.00。
需特别决议的提案：提案1.00至提案23.00。
需逐项表决的提案：提案2.00。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日 9:00-17:30；
3、登记地点：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股东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
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和代理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
认。传真应在2026年6月1日17:30前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二）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简杰；
2、联系电话（传真）：028-82550671；
3、地址：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邮箱：vendition@xinzhu.com；
5、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80
2、投票简称：“新筑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年 6

月4日召开的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受托人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

案》

《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

及支付方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

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

日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

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

益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

配利润安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价格

调整机制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票的种类、

面值及上市地点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及发

行价格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对象、金额及数量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用

途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

安排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

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

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

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

规定情形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

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首次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

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

案》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行

为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对应栏中打“√”为准，对
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
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表决。

2、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

人股东印章。
委托人/单位（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票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人/单位持有股份的类别：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发日期：
附件三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名称（姓名）

地址

有效证件及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份类别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填写日期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2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已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话和邮件形式发出通知。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凤岗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详见2026年5月20日
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03 证券简称：ST云动 公告编号：2026—028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4月28日以公告形

式发出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19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
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9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706,832,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31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80,984,8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958%；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53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
848,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58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56,690,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0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0,842,5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1%；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53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25,848,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9%。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云南澜湄律师
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5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参加股东会

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参加股
东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689,772,093股，反对 16,799,504股，弃权 261,4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863%。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629,700股，反对 16,799,504股，弃权

261,4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05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689,788,093股，反对 16,702,704股，弃权 342,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886%。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645,700股，反对 16,702,704股，弃权

342,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335%。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689,783,593股，反对 16,708,204股，弃权 341,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879%。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641,200股，反对 16,708,204股，弃权

341,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255%。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689,701,093股，反对 16,795,404股，弃权 336,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762%。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558,700股，反对 16,795,404股，弃权

336,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8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690,678,093股，反对 15,897,304股，弃权 257,6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145%。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0,535,700股，反对 15,897,304股，弃权

257,6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03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666,892,993股，反对 39,680,704股，弃权 259,3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3494%。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6,750,600股，反对 39,680,704股，弃权

259,3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474%。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兑现公司董事、高管人员2025年年度薪酬及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666,555,893股，反对 39,967,904股，弃权 309,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3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6,413,500股，反对 39,967,904股，弃权

309,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528%。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689,783,293股，反对 16,717,604股，弃权 332,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879%。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640,900股，反对 16,717,604股，弃权

332,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25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690,092,393股，反对 16,316,704股，弃权 423,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6316%。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950,000股，反对 16,316,704股，弃权

423,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702%。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689,654,993股，反对 16,728,504股，弃权 449,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5697%。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512,600股，反对 16,728,504股，弃权

449,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98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继华、解丹红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1308 证券简称：康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9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5月1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公司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612,920,0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87.0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10,927,47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86.76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992,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28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002,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28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992,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04,091,291股的0.283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1.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00《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6.00《关于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7.00《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00《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00《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9.01《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9.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9.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9.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9.0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9.06《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9.07《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其中，提案1.00、提案2.00、提案4.00、提案5.00、提案6.00、提案8.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提案7.00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已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提案8.00时，公司关联股东已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三）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同意（股）

612,706,178
612,709,578
612,689,288
612,704,188
612,595,583
612,694,783
612,580,883
1,844,328

612,603,288
612,602,443
612,597,138
612,598,138
612,598,983
612,601,483
612,678,738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9651%
99.9657%
99.9624%
99.9648%
99.9471%
99.9632%
99.9447%
87.7110%
99.9483%
99.9482%
99.9473%
99.9475%
99.9476%
99.9480%
99.9606%

反对（股）

207,865
204,465
220,455
209,055
310,960
219,260
329,660
241,305
306,255
306,255
315,905
314,060
310,560
307,960
233,360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339%
0.0334%
0.0360%
0.0341%
0.0507%
0.0358%
0.0538%
11.4758%
0.0500%
0.0500%
0.0515%
0.0512%
0.0507%
0.0502%
0.0381%

弃权（股）

6,000
6,000
10,300
6,800
13,500
6,000
9,500
17,100
10,500
11,345
7,000
7,845
10,500
10,600
7,945

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0010%
0.0010%
0.0017%
0.0011%
0.0022%
0.0010%
0.0015%
0.8132%
0.0017%
0.0019%
0.0011%
0.0013%
0.0017%
0.0017%
0.0013%

提 案 是 否 通

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提案7.00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审议提案8.00时，公司关联股东已对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提案1.00、提案2.00、提案4.00、提案5.00、提案6.00、提案8.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须单独披露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提案1.00、提案2.00、提案4.00、提案5.00、提案6.00、提案8.00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1.00
2.00
4.00
5.00
6.00
8.00

同意（股）

1,788,701
1,792,101
1,786,711
1,678,106
1,777,306
1,744,16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89.3205%
89.4902%
89.2211%
83.7978%
88.7514%
87.0963%

反对（股）

207,865
204,465
209,055
310,960
219,260
241,305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799%
10.2102%
10.4394%
15.5281%
10.9490%
12.0498%

弃权（股）

6,000
6,000
6,800
13,500
6,000
17,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0.2996%
0.2996%
0.3396%
0.6741%
0.2996%
0.85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龙辉、冯晓雨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6-024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
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以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2、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发生了变化，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6年 5月 26日）

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由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弘亚转债”）正处于转股期，截至未来权益分派方
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
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041
02*****057
02*****582
01*****618
02*****866

股东名称

李茂洪

刘雨华

陈大江

刘风华

许丽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弘亚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为

17.00元/股，调整后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为16.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7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2025
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祥大街81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莫晨晓、周旭明
咨询电话：020-82003900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6-025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转股价格：17.00元/股
2、调整后转股价格：16.40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7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428号文”核准，广州弘

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7月12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60,000万元，期限5年。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21]776号”文同意，本次可转债已于2021年8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弘
亚转债”，债券代码“127041”。

二、关于“弘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依据
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等有关规定，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
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
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
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来制订。

三、本次“弘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将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上述规定，经计算“弘亚转债”（债
券代码：127041）的转股价格由17.00元/股调整为16.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